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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洪○樹釋憲聲請書 

主    旨：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

款及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

有關事項敘明如次：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稽徵機關間有關核

發證明事務事件，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383

號確定終局裁判認為稽徵機關否准聲請人核發進項稅額

扣抵憑證之聲請，並無違誤，而駁回上訴。是項確定終

局裁判所援引適用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附件 2】，有不當侵害聲請人及其公

司股東受憲法保障之財產上權利，違反憲法第 19條「租

稅法律主義」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且與釋字第

367 號解釋所揭櫫營業稅之法定納稅主體應為出賣人之

租稅法定主義意旨不符，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5 條第 1項第 2 款及第 8條第 1 項之規定，聲請貴院

解釋憲法，俾保人民基本權利。 

貳、疑義之經過及性質 

緣聲請人因參與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4 年度執字第

2156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拍賣程序，於 97年 4月

29日拍定買受不動產（含土地及建物）及動產標的物，

價額合計 742,542,000 元，經聲請人繳足全部價金後，

取得權利移轉證書及不動產及動產點交執行命令。其中

建物不動產及動產拍定價格分別為 306,608,000 元及

206,709,000元，因上開售價已內含營業稅，聲請人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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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報 扣 抵 營 業 稅 額 應 為 24,443,667 元

〔（306,608,000+206,709,000）÷1.05ｘ0.05〕，遂於同

年 10 月 23 日據以向稽徵機關申請核發進項憑證供作申

報扣抵銷項稅額之用，嗣經稽徵機關援引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以該拍賣標的

物營業稅尚未向被拍賣或變賣貨物之原所有人（即債務

人）新藝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徵起為由，未准其所請。聲

請人不服，經提起訴願仍遭駁回在案。循序向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起訴、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訴，遭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84 號判決【附件 3】、最高行政

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383號判決【附件 4】予以駁回。 

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對於確定終局判決適用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

內容及聲請人對於疑義所持之見解： 

(一)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

釋顯違反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定主義，並侵害憲法第

15條對人民財產權保障之嫌乙節： 

1.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依營業稅法規

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營業稅。」「營業稅之納

稅義務人，應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 1條

及第 2條第 1款著有明文。我國營業稅以消費或

移轉行為為其稅捐客體，故原則上本應以受商品

或勞務之給付者為納稅義務人。惟為稽徵經濟之

考慮，立法上將之設計為間接稅，以其相對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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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然後在事實上通過轉嫁，使營業稅

之稅捐負擔，復歸於受商品或勞務之給付者（購

買人）。惟值得注意者，此所謂「轉嫁」為交易當

事人間關於稅捐負擔之私法上的約定，不改變該

稅捐之稅法上的義務人：轉嫁者，不因此免除其

稅法上之納稅義務；受轉嫁者，不因此變為稅法

上之納稅義務人（參見黃茂榮著，稅法總論 2002

年 5月初版，頁 334-372）。 

2.次按「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

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營業人當期銷項稅

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

營業稅額。」「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

務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為營業稅法第

14 條第 2 項、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所明定。

復依「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係買賣之一種，即以

債務人為出賣人，拍定人為買受人，執行法院為

代債務人出賣之人而已」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字

第 15 號判例可資參照。申言之，法院依強制執

行法拍賣動產及不動產之營業稅徵免，均應與民

法上一般買賣等同視之，亦即以拍定人為買受

人，並由法院代債務人出賣。是以法院依強制執

行法拍賣動產及不動產，其買賣行為不論係依營

業稅法第 3條第 1項之「自行銷售貨物」予拍定

人，或依同條第 3項第 4款之「委託他人（即法

院）代銷貨物」予拍定人，其債務人均應課徵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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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稅。此項稅額即為拍定人（買受人）依同法第

15 條第 3 項所支付之「進項稅額」，並同時為債

務人（出賣人）依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所收取之

「銷項稅額」。 

3.再按「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

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

交付買受人。」「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

價，應內含營業稅。」為營業稅法第 32條第 1項

及第 2項所明定。依同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

限表【附件 5】規定，不論依買賣業、製造業或

加工業，均以交貨時為開立銷售憑證之時限，但

交貨前已收貨款者，應先行開立。復依財政部 81

年 10月 13日台財稅第 811680915號函釋【附件

6】：「營業人委託貴公司拍賣且於拍賣會中賣出

之物品，貴公司應於收到買受人支付之價金時，

通知賣方依說明二所規定之時點開立統一發票

與貴公司，惟在此之前貴公司如將拍賣物交予買

方或支付賣方任何款項，均應請賣方依規定開立

統一發票。」足見銷售貨物之營業人，無論其自

行銷售貨物或委託他人銷售貨物，依營業稅法相

關規定，均應於交貨時開立相關憑證予買受人。 

4.第按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附件 7】第 3

條第 4項第 6款後段明定，營業人報繳營業稅，

以載有營業稅額之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者，須

以「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貨物，由稽徵機關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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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業稅繳款書第三聯（扣抵聯）。」作為扣抵憑

證。而法院拍賣既與一般買賣之營業稅徵免相

同，加以法院拍賣貨物應以稽徵機關所填發營業

稅繳款書作為扣抵憑證，因此在買受人（拍定人）

支付價金時，稽徵機關即應填發載有營業稅額之

營業稅繳款書扣抵聯予買受人，俾以作為買受人

（拍定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憑證；換言

之，法院拍賣之買受人（拍定人）繳足價金時，

稽徵機關即負有開立進項憑證予買受人之義務。 

5.末按財政部 85年 10月 30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規定：「二、法院拍賣或變賣之貨物屬應課

徵營業稅者，稽徵機關應於取得法院分配之營業

稅款後，就所分配稅款填發『法院拍賣或變賣貨

物營業稅繳款書』，逕向公庫繳納，除收據聯應送

交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外，如買受人屬依營業稅

法第 4章第 1節計算稅額之營業人，其扣抵聯應

送交買受人作為進項憑證，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

額。三、至未獲分配之營業稅款，應由稽徵機關

另行填發『營業稅隨課違章（406）核定稅額繳款

書』向被拍賣或變賣貨物之原所有人補徵之，如

有滯欠未繳納者，應依欠稅程序處理；如已徵起

者，對買受人屬依營業稅法第 4章第 1節計算稅

額之營業人，應通知其就所徵起之稅額專案申報

扣抵銷項稅額」由此可知，僅稽徵機關取得法院

分配稅款後，買受人始能取得進項憑證，據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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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扣抵銷項稅額；反之，如稽徵機關未能取得法

院分配稅款者，對於已繳足拍賣價金（含稅）之

買受人，因其未能取得進項憑證，即受有不能扣

抵銷項稅額之不利益。 

6.然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本憲法所稱

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關

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應以法律規

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憲法第 19 條、第

170 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6 條分別定

有明文。「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

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

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

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

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

之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技術性次要事

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否

則即屬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迭經貴院釋字第 443

號、第 620號、第 622號及第 640號解釋在案。

惟查財政部 85年 10月 30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竟以行政命令免除稽徵機關核發進項憑

證之義務，致使買受人無法享有轉嫁營業稅之法

律上利益，由於營業人當期應納稅額，為銷項稅

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上開函釋實含有拒絕

買受人取得進項稅額憑證之意思，事實上即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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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負擔額外稅金之效果，非但違反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並與前開大法官解釋意旨有

違。 

7.小結：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將稽徵機關營業稅債權循強制

執行程序未獲分配之不利益，移轉由業已依營業

稅法第 15條第 3項繳納進項稅額之買受人承擔，

使買受人一方面已繳納營業稅，另一方面卻不能

取得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之權利，對買受人極

為不公平，實已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限

制，違反憲法第 19條之租稅法律主義。 

(二)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

釋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且與釋字第 367號解

釋之意旨不符，顯有違反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

之嫌乙節： 

1.按「營業稅法第 2條第 1款、第 2款規定，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

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同法第 35 條之規

定，負申報繳納之義務。同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

關於海關、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沒收、沒入或抵

押之貨物時，由拍定人申報繳納營業稅之規定，

暨財政部發布之『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或

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第 2項有關不動

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受人繳納營業

稅之規定，違反上開法律，變更申報繳納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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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憲法第 19 條及第 23 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

其效力。」業經釋字第 367號解釋闡明在案，合

先述明。 

2.嗣經財政部詢據司法院民事廳意見後，於 84 年

11 月 1 日修正發布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及

作業要點等規定，明定此類案件由稽徵機關依法

向法院聲明參與分配。惟因部分此類案件，稽徵

機關聲明分配營業稅款，卻未獲償，為免造成政

府未向被拍賣人收取銷項稅額，卻需給予拍定人

（營業人）進項稅額扣抵，爰財政部以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規定，上開

未獲分配營業稅款，由稽徵機關另行發單向被拍

賣人或變賣貨物之原所有權人補徵，拍定或買受

之營業人得就已分配或已徵起之營業稅額申報

扣抵等【參見附件 8，第 3 頁第 23 行以下】。換

言之，是項營業稅倘未能徵起或僅徵起部分，則

已於拍定價額中繳納是項稅款之拍定人，即須承

擔不能就其所繳納全數營業稅額取得進項憑證

辦理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不利益。此種作法不啻

重蹈釋字第 367號解釋違憲之歧途，在未有法律

明文或授權之情形下，僅以行政函釋將稽徵機關

營業稅債權透過強制執行程序參與分配未能受

償之風險，完全移轉由拍定人承擔，侵奪拍定人

依營業稅法本應享有之租稅扣抵權利，仍難謂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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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租稅法律主義，縱被告機關未於形式上直接將

納稅義務人由出賣人（債務人）改為買受人（拍

定人），然其作法係課予拍定人應俟稽徵機關對

於出賣人之營業稅債權滿足後始得享有扣抵權

利之義務，實質上等同以解釋函令剝奪或部分剝

奪納稅義務人本於營業稅法上進項稅額得扣抵

銷項稅額之權利，與釋字第 367號解釋意旨顯不

相符。 

3.另按「行政法所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乃行政

行為對人民課以一定之義務或負擔，或造成人民

其他之不利益時，其所採取之手段，與行政機關

所追求之目的間，必須有合理之聯結關係存在，

若欠缺此聯結關係，此項行政行為即非適法。而

汽車行車執照須在一定期限內換發，主要目的在

於掌握汽車狀況，以確保汽車行駛品質進而維護

人民生命、身體、財產法益；而罰鍰不繳納涉及

者為行政秩序罰之執行問題，故換發汽車行車執

照，與汽車所有人違規罰鍰未清繳，欠缺實質上

關聯，故二者不相互聯結，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8條有關罰鍰繳清後始得發給行車執照之規

定，亦有悖『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最高行政法

院 90 年度裁字第 703 號裁定可資參照。惟查，

本件稽徵機關於拍賣程序因營業稅債權受償順

位僅優先於一般債權而劣後於抵押權，致不能徵

起或僅能徵起部分，與拍定人已納營業稅取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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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憑證以扣抵銷項稅額之權利，二者間並無實質

關聯，是以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規定，拍定人僅得就稽徵機關

已獲分配或已徵起之營業稅款申報扣抵銷項稅

額，非但違反上開判決意旨，亦與不當聯結禁止

原則之精神相悖。 

4.小結：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將稽徵機關營業稅債權透過強

制執行程序參與分配未能受償之風險，完全移轉

由拍定人承擔，而令拍定人不能享有其繳納稅款

後本應享有之銷項稅額扣抵權利，非但違反行政

法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亦違反釋字第 367號解

釋所揭櫫營業稅之法定納稅主體應為出賣人之

租稅法定主義意旨。 

(三)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

釋就拍定人已繳納之營業稅額重複課稅，顯有違反

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之嫌乙節： 

1.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

篇第四）。語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小人愛財

不顧體面。」上句話對君子適用，對國家更應適

用！國家不應由納稅義務人獲得不義之財，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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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法上的不當得利。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

台財稅第 851921699號函釋實含有拒絕開立進項

憑證予已繳納營業稅之買受人的意思，致使拍定

人扣抵銷項稅額的權益受到損害，國庫倘有一絲

一毫此不義之財之流入，豈非猶如不潔之血液輸

入血庫般，造成整個血庫之污染乎？由於最終營

業人皆將銷項稅額轉嫁其後手，並在有前手時，

扣減來自前手之進項稅額（至於前手有無徵收繳

交國庫，與後手無關，而屬前手之給付遲延與執

行問題）。本件聲請人即系爭法院拍賣物之拍定

人，其所繳納之拍賣價金均已內含前手之營業稅

額，不論稽徵機關是否徵起，於拍定人繳足拍賣

價金時，自應准予扣抵銷項稅額，始符加值型營

業稅之基本原則。惟查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

台財稅第 851921699號函釋規定，拍定或買受之

營業人僅得就稽徵機關已獲分配或已徵起之營

業稅款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質言之，國家既已受

領拍定人所繳納已內含營業稅之拍定價額，卻又

剝奪拍定人轉嫁上開營業稅之可能性及權益，與

營業稅之建制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皆有不符，國

家因此所獲得不義之財，即如同不潔之血液輸入

血庫般，遽已造成整個血庫之污染。 

2.次按「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

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

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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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

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

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

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技術性次要事項，

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否則即

屬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迭經釋字第 443號、第

620 號、第 622 號、第 640 號解釋闡明在案。由

此可見，有關租稅之賦課及徵收程序，均應以「法

律」為依據，且人民亦僅依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

之命令負有繳納租稅之義務。倘僅因稽徵機關未

獲法院分配稅款，即犧牲拍定人扣抵銷項稅額之

權益，完全不顧人民財產之保障，以行政命令剝

奪拍定人之依法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權利，自有違

反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條法律保留

原則之精神。況稽徵機關就法院拍賣貨物未獲分

配之營業稅款，並得另行填發「營業稅隨課違章

核定稅額繳款書」向被拍賣或變賣貨物之原所有

人補徵之，是項國家租稅債權已然成立，如有滯

納未繳納者，稽徵機關自應依欠稅程序追償，故

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

函釋以欠缺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擅自規定拍定

人僅得就稽徵機關已獲分配或已徵起之營業稅

款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容有重複課稅之嫌，已損

及拍定人之權益。 

3.小結：依營業稅法相關規定，拍定人所繳納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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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價金均已內含前手之營業稅額，因此不論稽徵

機關是否徵起，於拍定物再行出售時，均應准予

拍定人扣抵銷項稅額。況稽徵機關就法院拍賣貨

物未獲分配之營業稅款得另行向債務人發單補

徵，是國家租稅債權已然成立，倘稽徵機關如未

獲法院分配稅款，自應依欠稅程序追償。惟財政

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

規定，拍定或買受之營業人僅得就稽徵機關已獲

分配或已徵起之營業稅款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乃

以欠缺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損害拍定人扣抵銷

項稅額之權益，實質上係就拍定人已繳納之營業

稅額重複課稅，非但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

義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不符，並與前

開大法官解釋之意旨相悖。 

二、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查憲法之解釋由貴院為之，憲法第 173條定有明

文；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

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

解釋憲法，亦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款所明定；貴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於

人民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之見解，經貴

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

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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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經貴院釋字第 177號、第 185號解釋在案。聲

請人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稽徵機關間有關核發

證明事務事件，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383

號確定終局裁判認為稽徵機關援引財政部 85年 10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否准聲請人核發進

項稅額扣抵憑證之聲請，並無違誤，非但違反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定主義及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亦

有不當侵害聲請人及公司股東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

之財產上權利，並與釋字第 367號解釋所揭櫫營業稅

之法定納稅主體應為出賣人之租稅法定主義之意旨

相悖。而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唯有貴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始得據以救濟，並確保國

家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行政，爰此聲請解釋憲法。 

肆、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 1：委任書正本乙件。 

附件 2：財政部 85年 10月 30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

函釋乙紙。 

附件 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284號判決共

16頁乙份。 

附件 4：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383 號判決共 9

頁乙份。 

附件 5：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共 3頁乙份。 

附件 6：財政部 81年 10月 13日台財稅第 811680915 號

函釋乙紙。 

附件 7：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88.6.28）共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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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份。 

附件 8：100 年 6 月 21 日監察院 100 財正 0029 糾正案

共 5頁乙份。 

  此  致 

司  法  院 

聲請人：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  ○  樹 

代理人：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王  元  宏  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8 月 3 1 日 

(附件四)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年度判字第 1383號 

上  訴  人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洪○樹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許春安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核發證明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12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284 號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參與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94年度

執字第 2156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 97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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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日標得新藝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藝公司）及

其他個人等債務人之不動產（含土地及建物）及動產，

經繳足全部價金新臺幣（下同）742,542,000 元，取得

臺南地院 97年 4月 29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於

98年 10月 23日以其依拍定價格所繳付之款項，已包含

進項稅額計 24,443,667 元為由，申請核發進項憑證，以

供申報扣抵銷項稅額，經被上訴人所屬新化稽徵所（下

稱新化稽徵所）以系爭拍定新藝公司標的物等之營業稅

尚未徵起，以 98 年 10 月 27 日南區國稅新化三字第

0980053579號函復，否准所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一）當債務人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上之營業人時，不論係同法第

3 條第 1 項之「營業人自行銷售貨物」予拍定人，或依

同條第 3項第 4款之「營業人委託他人（即法院）代銷

貨物」予拍定人，均應課徵營業稅。此項稅額即為拍定

人依同法第 15條第 3項所應支付之「進項稅額」，並同

時為出賣人依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所應收取之「銷項稅

額」。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之 1、法院及海關拍

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可知拍定價額與一般買賣成交價額相同，均

已內含債務人之銷項稅額。是買受人（拍定人）為營業

人時，依營業稅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其進項稅額即

為出賣人（債務人）之銷項稅額，而上述銷項稅額已內

含於拍定價額，於買受人（拍定人）依規定繳足全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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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金時，基於營業稅實務上屬代收代付之性質，應認

為買受人（拍定人）已支付上開稅款，稽徵機關自應發

給進項憑證，以供拍定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二）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援引財政部 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釋（下稱財政部 85年函釋）否准上訴人

之申請，違反營業稅法上稽徵機關開立扣抵憑證予買受

人之義務規定，不啻將稽徵機關稅捐債權未獲分配之不

利益歸由買受人負擔，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上所無之義

務，違反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三）原處分援引

適用之財政部 85年函釋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且

與司法院釋字第 367號解釋精神不符等語，求為判決：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 97 年 10

月 23 日申請就法院拍賣取得新藝公司及其他個人等債

務人之不動產及動產已繳足拍定價金之進項稅額

24,443,667元核發進項扣抵憑證事件，應作成就上開金

額准予核發進項扣抵憑證之行政處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本件稅捐稽徵機關並未取得法院分配之

系爭營業稅款，且縱參與分配，因分配順位在抵押權人

之後，亦無法分得稅款，新化稽徵所既未分配到系爭營

業稅款，自無從填發營業稅繳款書扣抵聯與上訴人申報

扣抵銷項稅額，新化稽徵所援引財政部 85年函釋規定，

以該拍賣標的物營業稅尚未向出賣人（即債務人新藝公

司等）徵起為由，否准其申請，自屬於法有據。司法院

釋字第 367 號解釋意旨，係 83 年時就修正前之營業稅

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暨作業要點，有關拍賣、變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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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拍定或成交之買受人繳納營業稅之規定，變更申

報繳納之主體，有違租稅法律主義所為之解釋，核與本

案有間，且現行修正公布後法令暨財政部上開函釋，並

無變更申報繳納主體問題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

回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法院

拍賣貨物，拍定人與債務人有各種組合，非必均屬應課

徵營業稅之情形。本件拍定人為上訴人，新藝公司為拍

賣貨物之債務人，雖均屬營業人，但系爭貨物之買賣，

並非按照一般營業模式成交，而是經由法院拍賣撮合，

主管稽徵機關並非被拍賣或變賣貨物之原所有人，財政

部 85 年函釋係為解決拍賣貨物取得憑證之問題，符合

營業稅法有關稅額之計算及營業人申請以進項稅額扣

抵銷項稅額時，應具何種憑證，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尚無違反行政法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與憲法

第 19 條及第 23 條之規定亦無牴觸。（二）上訴人係向

被上訴人請求核發進項扣抵憑證，惟營業人申請以進項

稅額扣抵銷項稅額時，必須以法定憑證勾稽，而憑證之

種類依營業稅法第 33條，除統一發票外，則為「經財政

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財政部對於經法院拍賣

屬應課徵營業稅貨物者，既已發布 85年函釋，亦即須待

稽徵機關取得法院分配之營業稅款後，始填發「法院拍

賣或變賣貨物營業稅繳款書」，將扣抵聯送交買受人作

為進項憑證，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未獲分配之營業

稅款，應由稽徵機關另向貨物之原所有人補徵之，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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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起者，應通知買受人就所徵起之稅額專案申報扣抵銷

項稅額，上開函釋為財政部針對是類情形核定之憑證，

下屬稽徵機關之被上訴人據以審核應否發給上訴人憑

證，即無違誤。（三）司法院釋字第 367號解釋涉及者，

乃貨物拍賣時營業稅之「申報繳納」主體，由營業人變

更為拍定人（即買受人）之問題，核與本件爭執者為如

何發給憑證者不同。（四）財政部在司法院釋字第 367號

解釋之後既已發布 85 年函釋，則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

意事項第 3點第 4項第 6款所稱稽徵機關填發營業稅繳

款書之時點自應依照該函釋規定於分配到營業稅款或

徵起後為之。（五）作業要點第 8點規定，乃因進口貨物

係由海關向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代徵之緣故，此

觀營業稅法第 2 條第 2 款及第 41 條規定自明。亦即此

係海關用以執行公法上債權之程序，與本案由一般債權

人依據強制執行法執行其私法上債權有所不同等語，因

之駁回上訴人之訴。 

五、上訴意旨略以：（一）依營業稅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營

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即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而

法院依強制執行法拍賣動產及不動產之營業稅徵免，應

與民法上一般買賣等同，即以債務人為出賣人，拍定人

為買受人，並由法院代債務人出賣。法院拍賣與一般買

賣之營業稅徵免相同，於買受人（拍定人）支付價金時，

由於價金已包含出賣人（債務人）之銷項稅額在內，稽

徵機關訂定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認法院及其他

機關拍賣貨物，由稽徵機關填發之營業稅繳款書第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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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聯）予拍定人扣抵，稽徵機關即有義務交付進項

憑證予買受人（拍定人），供其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用。

因此，法院拍賣之買受人（拍定人）繳足拍定價金時，

稽徵機關即應填發營業稅繳款書扣抵聯載有營業稅額，

作為買受人（拍定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憑證。

原判決未查，將上訴人與債務人二者混為一談，援引財

政部 85 年函釋駁回上訴人之訴，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

違背法令。（二）本件稽徵機關於拍賣程序因營業稅債權

受償順位僅優先於一般債權而劣後於抵押權，致不能徵

起或僅能徵起部分，與拍定人已納營業稅取得進項憑證

以扣抵銷項稅額之權利，並無實質關聯。買受人已取得

之扣抵權利若尚待稽徵機關向出賣人徵起營業稅方得

行使，不僅未有法律依據，違反租稅法定主義，且違反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三）營業稅法第 33條係規定財政

部得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財政部於無法律授權下

創設營業稅憑證類型，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義

務，與租稅法定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不符等語。 

六、本院查： 

(一)按「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

支付之營業稅額。」「營業人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

者，應具有載明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之左列憑

證：……3.其他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

分別為營業稅法第 15條第 3項、第 33條第 3款所明

定。又按「營業人報繳營業稅，以載有營業稅額之進

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者，除同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所



21 
 

規定者外，包括下列憑證……6.海關拍賣貨物填發之

稅款繳納證收執聯影本；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貨物，

由稽徵機關填發之營業稅繳款書第 3聯（扣抵聯）。」

為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項第 6款所

規定。復按「拍賣或變賣之貨物，其屬應繳納營業稅

者，應依左列公式計算營業稅額：應納營業稅額＝拍

定或成交價額÷（1＋徵收率 5％）ｘ徵收率 5％。」

「法院拍賣或變賣貨物前，應通知所在地主管營業稅

稽徵機關。稽徵機關應於收到法院通知後，儘速查明

該貨物應否課徵營業稅，其屬應課徵營業稅者，應於

該貨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 1日

前，依法向法院聲明參與分配。」及「主管稽徵機關

應以公文書面向法院聲明參與分配，並向法院陳明係

以法院拍定或成交價額依第 4點之計算公式計算之應

納營業稅額，為參與分配之金額。」為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5點及第 6點所規定。上開作業要點乃財政部

為加強法院及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之聯

繫與處理，所訂定關於法院及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

時，應納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相關機關間之通報流

程等細節性及執行性事項之行政規則，核與營業稅法

之立法意旨相符。又「法院拍賣或變賣之貨物屬應課

徵營業稅者，稽徵機關應以取得法院分配之營業稅款

後，就所分配稅款填發『法院拍賣或變賣貨物營業稅

繳款書』，逕向公庫繳納，除收據聯應送交買受人作為

記帳憑證外，如買受人屬依營業稅法第 4章第 1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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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稅額之營業人，其扣抵聯應送交買受人作為進項憑

證，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至未獲分配營業稅款，

應由稽徵機關另行填發『營業稅隨課違章（406）核定

稅額繳款書』向被拍賣或變賣貨物之原所有人補徵，

如有滯欠未繳納者，應以欠稅程序處理；如已徵起者，

對買受人屬依營業稅法第 4章第 1節計算稅額之營業

人，應通知其就所徵起之稅額專案申報扣抵銷項稅

額。」亦經財政部 85年函釋在案。該函釋係財政部本

於職權為執行有關營業稅法相關規定稽徵作業技術

性及細節性之必要釋示，對於稽徵機關取得法院分配

之營業稅款後，始就所分配稅款填發「法院拍賣或變

賣貨物營業稅繳款書」，將扣抵聯送交買受人屬營業

稅法第 4章第 1節計算稅額之營業人作為進項憑證，

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未獲分配之營業稅款，應由

稽徵機關另向貨物之原所有人補徵之，如已徵起者，

應通知買受人就所徵起之稅額專案申報扣抵銷項稅

額，符合營業稅法有關稅額之計算及營業人申請以進

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時，應具何種憑證之規定，並未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尚無違反行政法上「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與憲法第 19條規定亦無牴觸。另司法院

釋字第 367 號解釋意旨，係以財政部 75 年 4 月 1 日

台財稅第 7522284號函發布之作業要點第 2項之（1）

規定，有關不動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受

人繳納營業稅，已變更營業稅法所定申報繳納營業稅

之主體規定，有違憲法第 19條及第 23條保障人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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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意旨，而宣告違憲，惟財政部 85 年函釋並未變

更營業稅法所定申報繳納營業稅之主體，未違反司法

院釋字第 367號解釋意旨，上開作業要點及財政部 85

年函釋，本件自均得予以援用。 

(二)本件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核發進項稅額扣抵憑證之

申請，係因被上訴人於臺南地方法院 94 年度執字第

21564 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程序中，尚未徵起，

原判決認經法院拍賣屬應課徵營業稅貨物者，須待稽

徵機關取得法院分配之營業稅款後，填發「法院拍賣

或變賣貨物營業稅繳款書」，將扣抵聯送交買受人作

為進項憑證，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而司法院釋字

第 367號解釋涉及者，乃貨物拍賣時營業稅之「申報

繳納」主體，由營業人變更為拍定人（即買受人）之

問題，與本件爭執者為如何發給憑證者不同，本件尚

無該解釋之適用；且本件亦無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

事項第 3條第 4款第 6目後段規定及作業要點第 8點

規定之適用等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何以不足採，業於

理由中，詳加論斷，因認被上訴人否准上訴人申請以

臺南地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為由，請求核發

進項憑證，以供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即無不合，維持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其所

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法規並無違背，與解

釋、判例，亦無牴觸，亦無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租稅法定主義與法律保留原則，並無所謂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上訴意旨係對於原判決業經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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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論述不採之事由再予爭執，指摘其不當，尚難認為

合法之上訴理由。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

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條

第 1項、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8 月 1 1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